
济宁学院文件

济院政字〔2013〕46 号

济宁学院专业带头人选拔与管理办法

为提高专业建设水平，培育专业特色，提升应用型人才培

养质量，做好专业带头人选拔与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专业带头人条件

专业带头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高校教师职业道德。

（二）熟悉专业发展动态，了解行业企业对本专业人才的

需求，具有较高的组织管理能力，能够领导本专业的建设。

（三）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

（四）近 3 年主讲两门以上本专业主干课程，教学效果优

秀。

（五）主持或参与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及修订，



参与实验、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工作。

（六）在近三年教学、教改工作中成绩突出，具备下列条

件中的任意 2 项：

1.在省级以上期刊上公开发表教改论文（第 1 作者）；

2.主编本专业的教材 1 部以上，或参编教材 2 部以上（排

名前 3 名，或本人执笔 1/3 以上）；

3.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1 项以上(排前 3 名)，或校级成果奖

励 1 项以上(主持)；

4.主持完成 1 项以上校级精品课程等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二、专业带头人主要职责

（一）明确专业定位，制定并组织实施专业建设发展规划。

（二）主持制定或修订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审核本专

业课程教学大纲。

（三）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

（四）协助组织落实本专业教学工作。积极开展本专业的

教学质量管理工作。

（五）组织开展本专业学生的专业教育、学业指导、就业

指导等工作。

（六）培育和凝炼专业特色。

三、专业带头人选拔程序

（一）个人申报。申请人填写《济宁学院专业带头人申请

表》（见附件），并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二）单位初审。各系组织相关人员，根据专业带头人的

条件，对申请人的资格和材料进行审查，向学校提出推荐名单。

（三）学校评审。学校专业建设委员会对各系推荐的专业

带头人人选进行评审，确定专业带头人名单，报院长办公会批

准。

四、专业带头人的管理与考核

（一）专业带头人由学校和系共同管理，以系管理为主。

（二）专业带头人实行动态管理。依据专业带头人的职责

和工作实绩，学校对专业带头人每年度考核一次，年度考核不

合格者，取消专业带头人资格。

五、专业带头人的待遇

（一）学校对考核合格的专业带头人给予一定的工作津贴。

（二）对确定为专业带头人的教师，学校将在申报本科教

学工程项目、评先树优、晋职晋级等方面给予倾斜。

六、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七、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济宁学院

2013 年 3 月 26 日

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3 年 3 月 26 日印发



附件：

济宁学院专业带头人申请表济宁学院专业带头人申请表济宁学院专业带头人申请表济宁学院专业带头人申请表

申 请 人：

所 在 专 业：

所 在 系：

填 表 时 间： 年 月 日

教务处制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由申报人本人填写，主要填写近三年来的情况，

填写内容必须真实。

二、本表统一用 A4 纸双面打印，有关栏目填写不下的，可

另附页。



一、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照片
（2寸）

出生
年月

民族

政治
面貌

最高学历
（学位）

学
习
经
历

起止年月 毕业院校 专业 学历（学位）

工作
经历
（包
括行
业企
业挂
职情
况）

时间 工作单位和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 职称、职务



二、近三年教学工作情况

讲授
课程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专业 课时

其他
教学
环节
情况

（含指导学生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等实践教
学环节）



三、近三年来主要教学科研成果

教学
科研
立项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经费 项目起止时间 位次

科技
开发
、
所获
专利

项目名称 取得的效益



获奖
情况

时间 项目 授奖部门 奖励名称和等级 位次

著作
、
论文

名称 时间 书号或刊号 出版社或刊物名称 位次



四、推荐、评审意见

系意
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校专
业建
设委
员会
评审
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